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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臺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審查併網型儲能系統作為工廠附

屬設施申請，特訂定本原則。

二、 申請於臺東縣都市計畫甲種工業區、乙種工業區及非都市土地丁種建
築用地，以工廠附屬設施性質設置併網型儲能系統(以下稱儲能系統），
應由該廠（以下稱申請人）於電力併網前依本原則向本府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倘涉及工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增減，應先行完成工廠變更
登記申請後始得申請。
申請人須具備合法工廠登記且為營運中工廠，合法工廠不含納管及特定工
廠。

三、 申請設置儲能系統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 建置規劃說明書：應擬具管理維護計畫，並應載明緊急聯絡人、區域
重要出入口、廠區內部重要開關位置及消防設備位置、廠區外搶救動
線等。

(二) 儲能系統配置圖說：工廠設置併網型儲能系統之使用面積及其電池櫃
裝置須與其他電池櫃、建築物及場所間隔距離等。

(三) 合法公司或商號登記證明文件。
(四) 合法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五) 最近六個月內之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謄本；位屬都市計畫範圍土地
者，應檢附最近三個月內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證明書。

(六) 如土地不為工廠所有，應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文件或土地租賃契約，
需載明同意供「設置併網型儲能系統」使用等字樣作成書面並經公證。

(七) 基地周圍現況圖：應標示申請土地及其周邊至少三十公尺範圍內之地
籍、地形、地物、建築物及最近三個月內繪測日期之資料。

(八) 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發之併網審查意見書。
(九) 消防設備師之設計簽證。
(十) 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意見函。

申請人檢附文件有應載事項缺漏或文件不齊，經本府發函通知，應

於文到翌日起十日內補正；如有其他對公共場所、危險性場所距離

安全或消防安全考量，本府得予以限制或駁回其申請。

四、 申請案件受理窗口為本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各審查單位權責分工項
目如下：
(一) 本府財政及經濟發展處：受理申請案收件，依工廠管理輔導法等相關



規定審查，並綜審各審查單位意見，依審查結果核發認定證明文件或
駁回。

(二) 臺東縣消防局：依據消防法規、提升儲能消防安全管理指引、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及申報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消防安全及距離安全審查。

(三) 本府建設處：依據都市計畫法、建築技術規則、併網型儲能系統設置
區域及設置安全規範等相關規定辦理對工廠附屬設施等之土地使用審
查及建築物審查(如安全退縮距離或臨接道路等)。

(四) 本府地政處：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土地使用審
查。

五、 原核定儲能系統設備數量有增減之情形，應辦理併網型儲能系統設置
變更申請者；如儲能系統設備數量增減涉及工廠廠地、廠房及建築物面積
增減，應同時辦理工廠變更登記及併網型儲能系統設置變更申請。

六、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駁回其申請；其經許可者，應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一) 不符本原則規定之申請資格及相關審查規定。
(二) 申請者檢附文件有應載事項缺漏或文件不齊，經通知限期補正，逾期
仍未補正。

(三) 經查獲工廠併網型儲能系統實際情形不符原認定申請案件設置；或原
認定併網型儲能系統數量增減，未於一個月內辦理變更申請。

(四)居民陳抗案件未能依限妥適回應及改善。
(五)違反許可登記事項或附款。
(六)違反工廠管理輔導法規定，經撤銷或廢止工廠登記。
(七) 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違反法令之情事。

以書面駁回前項申請、撤銷或廢止其許可者，應通知臺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及經濟部。


